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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法院新聞稿 

司法院大法官於一０一年七月二十七日舉行之第一三

九二次會議中，就吳０衡為教育事務事件，認最高行政法院

一００年度裁字第一二八九號裁定及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九

十九年度訴字第二三三一號判決，所適用之教師法第十四條

第一項第六款及第三項規定，有違反憲法第十五條工作權、

第七條平等權、第二十三條比例原則及第一百七十一條規定

之疑義，聲請解釋案，作成釋字第七０二號解釋【教師因行

為不檢有損師道而不得從事教職案】。 

解釋文 

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修正公布之教師法

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，教師除有該項所列各款情形之一者

外，不得解聘、停聘或不續聘，其中第六款（即一０一年一

月四日修正公布之同條第一項第七款）所定「行為不檢有損

師道，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」之要件，與憲法上法律明確性

原則之要求尚無違背。又依同條第三項（即一０一年一月四

日修正公布之同條第三項，意旨相同）後段規定，已聘任之

教師有前開第六款之情形者，應報請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

後，予以解聘、停聘或不續聘，對人民職業自由之限制，與

憲法第二十三條比例原則尚無牴觸，亦與憲法保障人民工作

權之意旨無違。惟同條第三項前段使違反前開第六款者不得

聘任為教師之規定部分，與憲法第二十三條比例原則有違，

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，至遲於屆滿一年時失其效力。 

解釋理由書 

憲法第十五條規定，人民之工作權應予保障，其內涵包

括人民之職業自由。法律若課予人民一定職業上應遵守之義

務，即屬對該自由之限制，有關該限制之規定應符合明確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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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則。惟立法者仍得衡酌法律所規範生活事實之複雜性及適

用於個案之妥當性，適當運用不確定法律概念或概括條款而

為相應之規定，茍其意義非難以理解，且為受規範者所得預

見，並可經由司法審查加以確認，即不得謂與前揭原則相違

（本院釋字第五二一號、第五四五號、第六五九號解釋參

照）。另對職業自由之限制，因內容之差異，在憲法上有寬

嚴不同之容許標準，若所限制者為從事一定職業所應具備之

主觀條件，則需所欲實現者為重要之公共利益，且其手段屬

必要時，方得為適當之限制，始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比例原

則之要求，迭經本院解釋在案（本院釋字第五八四號、第六

四九號解釋參照）。 

九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修正公布之教師法第十四條

第一項第六款規定：「教師聘任後除有下列各款之一者外，

不得解聘、停聘或不續聘：⋯⋯六、行為不檢有損師道，經

有關機關查證屬實。」（一０一年一月四日修正增訂同條第

一項第三款，原條文移列同項第七款；下稱系爭規定一）其

以「行為不檢有損師道，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」為解聘、停

聘或不續聘之構成要件，係因行為人嚴重違反為人師表之倫

理規範，致已不宜繼續擔任教職。惟法律就其具體內涵尚無

從鉅細靡遺詳加規定，乃以不確定法律概念加以表述，而其

涵義於個案中尚非不能經由適當組成、立場公正之機構，例

如各級學校之教師評審委員會（教師法第十一條、第十四條

第二項、大學法第二十條及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評審委員

會設置辦法參照），依其專業知識及社會通念加以認定及判

斷；而教師亦可藉由其養成教育及有關教師行為標準之各種

法律、規約（教師法第十七條、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

成績考核辦法、全國教師自律公約等參照），預見何種作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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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不作為將構成行為不檢有損師道之要件。且教育實務上已

累積許多案例，例如校園性騷擾、嚴重體罰、主導考試舞弊、

論文抄襲等，可供教師認知上之參考。綜上，系爭規定一之

行為不檢有損師道，其意義非難以理解，且為受規範之教師

得以預見，並可經由司法審查加以確認，與法律明確性原則

尚無違背。惟所謂行為不檢有損師道之行為態樣，於實務形

成相當明確之類型後，為提高其可預見性，以明文規定於法

律為宜，並配合社會變遷隨時檢討調整，併此指明。 

前開教師法第十四條就有系爭規定一情形，以同條第三

項前段規定：「不得聘任為教師」（一０一年一月四日修正公

布之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三項前段之意旨相同，以下即以該前

段適用於系爭規定一之情形為系爭規定二）；其已聘任者，

則以後段規定：「應報請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後，予以解

聘、停聘或不續聘」（一０一年一月四日修正公布之教師法

第十四條第三項後段之意旨相同，以下即以該後段適用於系

爭規定一之情形為系爭規定三）。以致因系爭規定一之原因

而被解聘、停聘或不續聘為教師者，亦不得再次聘任。使教

師於有系爭規定一之情形，不僅應受三種強制退出現任教職

方式之一之處置，且終身禁止再任教職。不論無法保留教職

或無法再任教職，均屬對人民職業選擇自由所為主觀條件之

限制，是否符合比例原則，首應審查其所欲實現之公共利益

是否重要。憲法第一百五十八條宣示之教育文化目的，包括

發展國民之「自治精神」及「國民道德」，其意無非以教育

為國家百年大計，為改善國民整體素質，提升國家文化水準

之所繫，影響既深且遠。系爭規定二、三明定教師於行為不

檢有損師道時，即可剝奪其教職，係為確保學生良好之受教

權及實現上開憲法規定之教育目的，其所欲維護者，確屬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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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之公共利益，其目的洵屬正當（本院釋字第六五九號解釋

參照）。 

我國素有尊師重道之文化傳統，學生對教師之尊崇與學

習，並不以學術技能為限，教師之言行如有嚴重悖離社會多

數共通之道德標準與善良風俗，若任其擔任教職，將對眾多

學子身心影響至鉅；其經傳播者，更可能有害於社會之教

化。系爭規定二、三對行為不檢有損師道之教師施以較嚴之

處置，自有助於上開目的之達成。至於手段是否必要與限制

是否過當，系爭規定二、三則有分別審究之必要。 

現行教育法規對於教師行為不檢之各種情形，已多有不

同之處置，以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而

言，其第四條即有就「品德生活較差，情節尚非重大」為留

支原薪，同辦法第六條就「有不實言論或不當行為致有損學

校名譽」為申誡，就「有不當行為，致損害教育人員聲譽」

為記過，或就「言行不檢，致損害教育人員聲譽，情節重大」

為記大過等不同程度之處置，顯然「行為不檢」之情節須已

達相當嚴重程度，始得認為構成「有損師道」。大學法雖未

規定類似之成績考核制度，但通過授權各校訂定之教師評鑑

辦法（大學法第二十一條可參），對於教師行為不檢但未達

有損師道之情形，亦可以自治方式為不同之處置。另按教師

法第十四條第三項之規定，有同條第一項所列與行為不檢相

關之事由者，既生相同之法律效果，解釋上系爭規定一之嚴

重性自亦應達到與其他各款相當之程度，始足當之。故系爭

規定三對行為不檢而有損師道之教師，予以解聘、停聘、不

續聘，其所為主觀條件之限制，並無其他較溫和手段可達成

同樣目的，尚未過當，自未牴觸憲法第二十三條之比例原

則，與憲法保障人民工作權之意旨尚無違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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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爭規定二限制教師終身不得再任教職，不啻完全扼殺

其改正之機會，對其人格發展之影響至鉅。倘行為人嗣後因

已自省自新，而得重返教職，繼續貢獻所學，對受教學生與

整體社會而言，實亦不失為體現教育真諦之典範。系爭規定

二一律禁止終身再任教職，而未針對行為人有改正可能之情

形，訂定再受聘任之合理相隔期間或條件，使客觀上可判斷

確已改正者，仍有機會再任教職，就該部分對人民工作權之

限制實已逾越必要之程度，有違憲法第二十三條之比例原

則。有關機關應依本解釋意旨於本解釋公布之日起一年內完

成系爭規定二之檢討修正，逾期未完成者，該部分規定失其

效力。 

 

 

該次會議由司法院院長賴大法官浩敏擔任主席，大法官蘇永

欽、林錫堯、池啟明、李震山、蔡清遊、黃茂榮、陳敏、葉

百修、陳春生、陳新民、陳碧玉、黃璽君、羅昌發、湯德宗

出席，秘書長林錦芳列席。會中通過之解釋文、解釋理由書，

與羅大法官昌發提出之協同意見書，蘇大法官永欽提出之部

分協同部分不同意見書，李大法官震山、黃大法官茂榮、葉

大法官百修、陳大法官新民分別提出之部分不同意見書，均

經司法院以院令公布。 

 

附（一）羅大法官昌發提出之協同意見書。 

（二）蘇大法官永欽提出之部分協同部分不同意見書。 

（三）李大法官震山提出之部分不同意見書。 

（四）黃大法官茂榮提出之部分不同意見書。 

（五）葉大法官百修提出之部分不同意見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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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陳大法官新民提出之部分不同意見書。 

（七）吳０衡聲請案之事實摘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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釋字第702號解釋事實摘要 

 

98.11.25修訂之教師法14條1項規定，教師聘任後，

除有該條各款所列情形外，不得解聘、停聘或不續聘。其

中第 6 款規定「有行為不檢有損師道，經有關機關查證屬

實」者，亦屬之（101.1.4修正移列為第7款）。又有前述

1 項 6 款之情形，依同條 3 項前段規定，終身不得聘任為

教師；其已聘任者，依同條後段規定，應報請主管機關核

准後，予以解聘、停聘或不續聘。 

聲請人為公立高中已婚教師，於98年7月間該校暑期

營隊活動擔任輔導員，被檢舉於活動期間對服務學員發生

疑似違反其意願之性行為。該校隨即調查，嗣該校教師評

審委員會以上述1項6款規定為由，決定自99學年度起不

予續聘；教育部亦核准該處分。聲請人不服，經申復、申

訴及行政訴訟，均遭駁回，乃認上述各規定違反憲法比例

原則及工作權保障，聲請解釋。 

 

 


